
湖南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湘学安委办〔2024〕5号

关于加强《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
若干规定》普法宣传和贯彻落实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，省直中小学校：

《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称《规定》）

已于 2024 年 5 月 30日经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就《规定》的普法宣传和贯彻落实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大力开展《规定》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导活动。《规定》

科学界定了家庭、学校、政府、社会等各方责任，立足于标本兼

治，既吸纳以往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又从培养安全意识、提高学生

游泳技能和自救能力、加强游泳场所建设等方面，提出了治本之

策。《规定》的出台为全省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建立了坚实的法

律依据。各地学安办要向学安委各成员单位、各中小学校印发《规

定》文本内容，督促开展宣传活动，确保成员单位和学校知晓。

要指导各中小学校通过多种方式，灵活组织师生学习贯彻《规定》

内容。要加强家校联系，通过教职工、学生积极向家长进行普法

宣传，力求达到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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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请党委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防溺水工作的支持。《规

定》遵循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逻辑体系，将各方的预防责任上

升到法律层面，明确实行政府领导、家校联动、社会参与、部门

协作的联防联控机制。各地学安办要提请当地党委、政府进一步

重视预防溺水工作，加强对防溺水工作的领导和支持，建立防溺

水管理体系、监测网络体系、协调机制和督查机制等。要提请党

委、政府定期研究部署防溺水工作，加大投入，将防溺水工作经

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三、要切实抓好各项法定职责的督促落实。《规定》明确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部门，负责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协调机制

日常工作。各地学安办要督促家庭、学校及相关部门加强学习，

对照《规定》赋予的法定职责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确保法律落实落

地。中小学校要对照《规定》要求，有针对性地对中小学生进行

防溺水知识教育，加强校园内溺水隐患排查，加强教育教学期间

安全管理，及时提醒家长履行家庭监护职责。

四、结合《规定》宣传贯彻做好近期学生安全工作。高考、

端午、中考、暑假接踵而至，多重因素叠加可能会诱发意外事故。

各地各校要结合《规定》的宣传贯彻，务必打通安全教育的“最

后 100 米”，以案说法、以案为诫，切实加强假期前的安全教育，

提醒中小学生溺水风险；要加强高考、中考前后学生心理问题的

关注和排查，及时疏导不良情绪，减缓考前焦虑和考后放纵，引

导学生树立正确认识，倡导健康文娱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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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

湖南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6 月 6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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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
（2024年 5月 30日，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本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遵循多方参与、标本兼

治的原则，实行政府领导、家校联动、社会参与、部门协作的联

防联控机制，共同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。

第二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以下预防被监护人溺

水义务：

（一）开展经常性预防溺水等生命安全教育，增强被监护人

预防溺水意识；进行游泳技能和辨别危险水域、熟习水性教育，

提高被监护人自救能力。

（二）被监护人游泳、戏水的，应当陪护；存在危险游泳、

戏水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制止并批评教育。

（三）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监护

义务的，应当依法委托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监护。

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当协助监护人履行预防溺水

义务。

第三条 中小学校应当履行以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：

（一）有针对性地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，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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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预防溺水的安全意识，创造条件开展游泳技能和自救技能培

训，提高学生辨别危险水域、熟习水性的能力和自救能力；

（二）出现中小学生未按时到校、学校提早或者延迟放学等

特殊情形时，及时与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，在溺水

风险较高的时段及时提醒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，共同做

好预防溺水工作；

（三）加强校园内溺水隐患排查，设置安全防护设施，明确

相关负责人；加强教育教学期间安全管理，严禁中小学生擅自游

泳；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有溺水风险的社会实践活动时，制定预防

溺水工作预案。

第四条 池塘、水潭、水渠、河段、湖泊、水库、码头、渡

口、公用水井、公园内水域等有较高溺水风险水域的所有人或者

使用人、管理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落实预防溺水主体责任：

（一）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、警示标志，配备应急救

生物品，并做好日常维护和物品补充；

（二）建立危险水域巡查、安全隐患整改等预防溺水工作制

度，明确预防溺水责任人、巡查责任人。

因工程建设等原因形成坑池、水洼的，建设施工单位应当设

置警示标志、及时填平；未及时填平的，应当设置安全防护设施。

经营性游泳场所、水上游乐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采取相应安全

措施。

第五条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明确预防溺水安全员对本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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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公共水域进行排查，在溺水风险较高的时段组织人员进行巡查，

协助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管理

体系，明确政府部门和相关责任主体的具体责任；建立预防中小

学生溺水工作协调机制、督查机制和监测网络体系；定期研究部

署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，组织开展对危险水域的排查、整治；

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预防溺水工作的统筹协

调；指导督促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相关责任主体做好预防溺水安

全教育宣传工作；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域实行网格化管理，按照

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，配备应急救生物品，开展预

防溺水巡查；建立留守学生、困境学生的信息台账，并与中小学

校共享；制定应急预案，建立应急救援机制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部门负责预防中小学生溺水

工作协调机制日常工作，建立健全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安全管理制

度，指导督促中小学校落实预防溺水措施，将预防溺水安全教育

纳入中小学校安全工作考核体系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、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组

织行业内相关单位配合中小学校开展学生游泳技能、现场救护的

培训；省通信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指导各基础电信企业配合教育部

门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信息发送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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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救助保护机制，督促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做好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暑假期间家庭探访和预

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预防中小

学生溺水工作。

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红

十字会等群团组织应当结合自身工作特点，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

溺水安全宣传教育和相关关爱行动，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。

第八条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宣传。

鼓励创作、出版、制作和传播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的图书、广

播电视节目和视频作品等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游泳设施建设纳入本行政

区域体育发展专项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支持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选取

相对较好水质、水流平缓、水深适宜、水底平坦的自然水域建设

安全游泳场所，设置安全防护设施，配备安全保护人员。

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兴建游泳场馆。鼓励社会力量建设游

泳、戏水场所，举办多种形式的游泳、自救、互救技能培训。

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所应当按照规定在暑假期间向中小学

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。鼓励经营性游泳场所在暑假期间面向中

小学生优惠开放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、提供补

助等方式，支持中小学生进入游泳场所学习游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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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鼓励村（居）民及时劝阻中小学生的危险游泳、戏

水行为。劝阻无效的，及时告知中小学生的监护人或者向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、中小学校报告。

发生中小学生溺水的，鼓励现场目击者呼救、拨打“110”“120”

等专线电话；鼓励有现场救护知识和技能的人员采取安全有效的

方式，进行现场救护。现场目击者是公职人员、医疗卫生人员的，

应当积极参与现场救护。

发生中小学生溺水险情或者事故的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

立即通知应急救援队开展救援，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对积极参与现场救护的，按照《湖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

保护条例》的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


	      湖南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
